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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单位制小区在进行物业市场化改革后效果不佳，本文从差序格局理论出发，剖析当前单位制小区老龄

化严重的特点，基于信任机制构建单位制小区居民自治模式，并提出保障长久运行的对策，以期对单位

制小区长久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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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property marketization reform in the original unit system community, the effect was not 
satisfactory.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differential patter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erious 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unit system community, constructs a resident autonomy model for 
unit system communities based on trust mechanisms,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ensure 
long-term operation,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unit system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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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单位制小区是由原单位建立为员工所提供的住房小区。依托地缘和单位为纽带构成的“熟人社会”，

促使单位制小区居民之间内部形成了高度的聚合，居民之间互相会被认为是“自己人”。住房改革后，

单位制小区脱离了原有单位的管辖，进入了社会化、市场化管理模式。一方面由于原来单位制小区居民

长期对单位的依赖，习惯了单位制下“统包统管”的生活思维，市场化物业的管理的成本远高于单位制

小区居民心理预期，物业管理消费意识低下，物业公司的入不敷出导致大量物业退场造成单位制小区失

管问题，另一方面，外来的管理人员和公司，会被单位制小区居民从心理上认为是“外人”，难以得到

居民的信任和认可，造成市场化物业管理在单位制小区中难以推进等等问题。因此可以看出市场化管理

模式并不适合单位制的小区，需要探索一种适合单位制小区特点的新治理模式。 
单位制小区内的居民原来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而且生活上也处在同一个地域范围，由于地域的限制

和大家彼此熟悉，所以一次不守信的行为的代价远大于收益。这种“信任”机制对于居民来说是一种无

形的限制，它提高了居民拒绝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促使推动集体行动更加容易。基于这种信任机制下，

使单位制中居民自主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因此，自主治理模式可以促使单位制小区实现长效发展。 
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构建单位制小区居民信任机制分析框架，论证基于

信任机制的单位制小区自治理模式的可行性。并结合自主组织理论总结出一套基于信任机制单位制小区

居民的自主治理模式，并论证其可行性。最后，提出保证基于信任机制的单位制自主治理模式的长效发

展的对策和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研究现状 

对于信任机制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奥尔格西美尔，他在《货币哲学》和《社会学》中首次提出了

信任理论。他认为信任是社会重要的综合力量，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并且他不自觉将信任分为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伴随着社会中的信任类型由以人格信

任为主转变到以系统信任为主。马克斯·韦伯把信任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前者基于信仰共同体，

以信用契约或法律准则为基础和保证，后者基于私人关系，如血缘、亲友、社区，并以道德、意识形态

等为保障[1]。尼克拉斯·卢曼指出信任本质上是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之一，即信任是人们面对信息过于复

杂的世界时给出的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2]。这种选择的依据在于，信任他人所获得的整体收益优于不信

任他人所获得的整体收益。至于为什么是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不是完美的结果，是因为人可接收的信息和

知识是有限的，无法在所有的选择中进行理性地分析，做出最优的选择，这已经远超过人的行动力了，

所以人们只能尽力去得到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强调了信任是人的在世条

件、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并认为基本信任根植于社区、亲缘纽带和友谊的个人化信任关系之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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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对社会信任的研究主要在 1987 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单位制的解体，各

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国内学者做了不少关于中国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国的社会学的代表

人物费孝通先生通过解剖中国传统社会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 

2.2. 差序格局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社会观，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费孝

通指出中国与西方对于公私、群己、人我界限的判断方法是不同的。在西方社会中，通常由若干人组成

一个团体，在团体之内存在等级和组别，谁是团体之内的人，谁是团体之外的人分得很清楚。这就是西

方社会的“团体格局”；而在中国乡土社会，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费孝通用了一个比

喻来说明中国的社会结构。关系的亲疏排列按照血缘、地缘和社会的顺序排列。所有人之间的联系都是

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再不断向外辐射，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这就是差序格局[4]。 
这种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关系网中又存在中国独有的特点。首先，是社会圈子具有极强的伸缩性。

不论是一个三口之家还是整个大家族，这个关系网大小和地位的决定因素是这个关系网中处于核心地位

的人，这个人的势力雄厚，那么他的社会圈子就相对的更大，相反一旦势力发生改变，就会变得树倒胡

算散。这种社会圈子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种范围。其次，公私意识的相对性。正是因为存在

这种社会圈子的伸缩性，把社会中群己之间的界限变得模棱两可了。当一个为了小团体而牺牲公家的利

益时，也不能说他是私的，因为他是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最后，礼治

秩序。在中国乡土社会的这种关系网要如何正常的运行下去呢？通常有两种方式“法治”和“人治”。

“法治”并不是说由法律而规定一切，而是人依法而治，不能脱离人的因素。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无

法”的社会，而是“礼制”的社会，这里的礼制是长时间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规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

治。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是社会积累的经验。 

3. 单位制小区信任机制分析 

3.1. 单位制小区的老龄化 

虽然现代社会已然和传统的乡土社会远不相同，但是我国独有的单位制小区中，仍然和传统的乡土

社会不尽相同。单位制小区是由原单位建立为员工所提供的住房小区。单位制小区中的居民不仅工作在

同一个单位，生活也在同一个单位制小区中，是一种典型的慢变迁的熟人社会，单位制小区的居民大多

在此生活时间较长，有的原单位后代甚至自从出生起便在此生活，与传统的乡土社会具有高度相似性。

但是与传统乡土不同的是，单位制小区中的居民大多是原来单位员工及其子女，年龄结构偏大，而且多

为原单位退休职工。这是因为原单位子女多选择搬离老旧小区，而老人不愿放弃原有关系网络而选择留

下。另外，即使没有搬离的年轻人大多并不过问社区管理问题。因此，老人成为了参与单位制小区管理

的主力军，但老人的传统观念和路径依赖习惯成为单位制小区物业市场化的主要阻碍，但同时为小区自

治提供了契机。 

3.2. 单位制小区的“老人政治” 

由于原单位中存在不同的层级，伴随着单位中不同的层级的是不同的权力，所具有的社会圈子大小

也不相同。身居高位的老领导在工作中由于权力的存在，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再加之工作和生活在同一

个社会圈子，相对的其社会关系网范围更大，容易赢得较强的社会信任；相对的普通的职工社会关系更

加集中于生活而不是工作中，社会关系网则相对较小，也就难以赢得社会信任。在涉及居民之间影响力

的访谈中，一位退休的中层领导说道“居民之间谈不到影响力的问题，其本质就是权力，那些个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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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聊起天来周围的人还是很多，你看那些个普通职工，身边的人就是固定的那么几

个。”这句话从侧面就证明了吉登斯的信任理论中人际信任可以转化为一般的信任，工作中由权力带来

的影响力可以带入到没有权力的生活圈子中。换句话说，在原单位领导在生活中也比普通职工更具有影

响力，社会圈子范围更大，影响更广，可以得到更强的社会信任，这种信任机制被一直沿袭到后单位制

时代。 

3.3. 对公私意识的相对性 

国内外团体对于公私的观念存在差异，西方社会结构中对团体的形成是非常清晰的，哪些人是团体

内的人、哪些是团体外的人是非常明确的。中国的公私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以个人为中心形成的波纹

既可以是推出去的，也可以是收回来的。单位制小区中的社交网络是由无数个小的社交圈子相互交叉而

成的，而各自的小圈子中的成员之间就是私的，而在这个圈子之外或是其他的圈子就是公的。单位制小

区中以有名望的老人为中心的网络不止一个，而不同的社交网络拥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来判断事物。无数

的小圈子就有无数的判断标准，因此单位制小区在面对集体行动时就面临“搭便车”现象，长久导致集

体行动的失败。 

3.4. 礼治秩序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村民之间的社交网络中间运行依靠的并不是我们现在社会所用的法治。西方

法治在小范围的熟人社会中往往效果不佳，乡土社会的“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

“礼治”的社会。这种“礼治”和常说的“人治”还不是同一概念。人治是指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的事

情由某个人的好恶来判断的。而礼是社会公认的合适的行为规范。维持这种规范的是人们长时间所积累

的生活经验。“礼治”也不同于道德，不受硬性的约束，而是人们主动地服从陈规，而且“礼治”也以

必须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础。在单位制小区中的基层治理中也同样，并不适合条条框框的规定，当然

这里并不是说不遵守法律，而是在熟人社会中用死板的“法治”，是合理但是不合情的。在许多偏远山

区的行政处罚会减轻很多，因为执法人员和村民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处罚力度轻并不是因为徇私枉法，

而是如果处理过重，对于日后的基层工作推进会非常困难，要在人情和法理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所以，

在同样为熟人社会的单位制小区的基层治理中，并不是适合采用硬性的规定，而是可以采用约定俗成的，

可以根据单位居民各自发挥特长的“礼治”。 

4. 单位制小区新型自主治理模式 

4.1. 自主治理的适用性分析 

在当前社区治理模式中，主要是通过居委会为主或是社区物业为主的治理，甚至在一些老旧单位制

小区或是单位已经退场的小区甚至不存在社区治理的情况。在当前主流的治理模式是街居制。街居制在

商品房小区中的实行已经得到印证，但是在单位制小区中实行并不顺利。单位制小区中的居民曾经很长

时间无须过问社区治理的相关事宜，早已习惯单位的统包统管模式，在社区社会化改革后，引入了街道

和外来物业，这些“外来人”无法取得单位制小区居民的信任，导致基层工作难以开展。单位制小区因

原有势力的大小，本就存在一定的差序，而且又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社区内相对封闭且对传统，应对这

些特点，自主治理模式油然而生。奥斯特罗姆认为自治理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有效率的方式。自组

织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有两个特点：一是社群网络中成员的互动，牵涉成员的关系特征与关系运作，以及

此过程中资源与权力的交换与互赖；二是自组织团体的网络结构，牵涉成员的组成、动员的过程、社会

网的结构以及边界等[5]。单位制小区中的居民常年生活在一起关系密切且相互依靠，存在相互交叉且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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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社会网络成员和边界也非常清晰。因此自组织治理对于单位制小区来说可能是一条更好的道路。 

4.2. 基于信任机制适用于单位制小区的自主治理模式 

4.2.1. 主导思想 
单位制小区中，拥有更高势力的老人拥有更广的社交圈子，同时这种社交圈子是可以扩大的，而且

其运行需要依靠“礼治”而非法治，这些的特点就决定了单位制小区的治理不能依靠的通常的基层治理

模式。通过高势力老人为节点的信任机制构成的自组织治理模式，带动单位制小区的居民广泛参与进社

区治理工作，通过整合充分单位制小区的资源，发挥原单位中各职能员工的能力，来实现单位制小区的

长效发展。 

4.2.2. 自组织模式的构建 
自组织的构成一般需要一次集体行动，通过一次实际问题的刺激，例如社区改造，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的等事件，才能促使单位制小区居民的集体行动。依托原有单位的存在的差序格局和信任机制，以原

单位领导的老人作为社区的核心，将他们作为社区“能人”投入社区这一片水中的“石头”，利用他们

的引起的波澜向外扩散，再将波澜边缘的其他人，再以他们为中心再次向外扩散，以至最终影响到所有

人。以“能人”为核心，为他社会圈子边缘的人为背书，来取得社区其他人的信任。将社区的所有人纳

入进来，依据社会圈子的可伸缩性，将原来各自小圈子纳入到整个社区的大圈子中来，将原先相对于小

圈的公，转化为大圈子的私，那么自组织中的所有人都会愿意为私而争取利益。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发现

单位制小区的规模普遍较小，且本身因此自治组织的决策过程更加容易取得全部居民的意见。自治组织

以信用作为背书向居民收取一定的资金，以作为组织的运行资金，将所有的资金流动全部公开，做到全

部资金过程的透明。自我治理组织采用扁平的化的管理结构，利用原单位的各职工的专长去负责社区的

各种事宜。自治的运行所依靠的应试“礼”，而不是条框的规矩或者条款。“礼”的含义是单位制居民，

长时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传统道德，而不是社区“能人”的好恶。这种“礼”的核心是可以有效地依

据自治组织成员有效地解决问题，以此“礼”在单位制小区中才能得以持续。并且，社区治理中依靠的

是“礼”而非是强制的权力，所以自治组织的监督者也就是社区的全部成员，充分取得自治组织成员和

非自治组织成员的信任。 

5. 自主治理模式运行保障对策分析 

利用麦尔斯提出的功能分析法的观点，通过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确定其相互关系，在分

析其对内和对外需要实现的功能，反推出组织运行需要的条件和对策。 

5.1. 模式结构分析 

自治组织中的核心成员是原单位领导中的老人，通过这些“能人”的差序格局的扩大和其成员及其

他居民相互联结。次核心为“能人”的推出去波澜里的成员和这些成员的社会圈子。自治组织面对的服

务对象为社区内全体成员。通过一层层推出去的波澜，以覆盖整个社区。 

5.2. 自治组织的功能分析 

自治组织分析若想实现长久的运行首先要确保组织核心具有良好的势力范围，以获得相应的社会信

任，同样要拥有良好道德修养和学识。这是构建社区自治组织的核心条件，对于其格局中的成员要具有

一定的可被信任的能力，换句话说是“能人”要有良好的人际信任。第二，“次核心”成员对其格局内

的成员要有一定的号召能力。基于此，才能将社交圈子扩散出去，转换小圈子的公私观念，形成一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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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圈子。第三，内部成员之间的裁量标准是“礼”。运行的过程中，存在于成员之间的“礼”应该是

成员的限制因素。 
自治组织的核心外部功能是解决居民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实现社区的长效治理。这就需

要自治组织在居民之中要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且自治组织并非行政机构，所以其运行稳定的核心是能够

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这就需要自治组织的成员通过其专长，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5.3. 运行条件分析 

首先，想实现自治组织内部的协调运行和发展，位于核心地位的“能人”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同时还要拥有良好的社会信任，这是社区自治组织运行的基本条件。差序格局所解释的社交网络，位于

核心的人的势力大小，决定了其社交圈子范围的大小。第二，处于次核心地位的自治组织成员拥有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礼”的形成是依据传统的生活习惯和规矩，其形成的条件是“礼”可以解决实际的

问题，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的。是一种长时间形成的习惯，“礼”就是对这些习惯的路径依赖。所

以，想要社区治理的长效发展，就要自治组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礼治而非法治。在基层的社

区治理中，特别是单位制小区这种典型的熟人社会中，法治就是指条款的明文规定。法的制定并不难，

难在于法的执行。如果严格按照法去执行社区治理，在执行之后，执法者和被执法者之间会出现明显的

对立关系，难以进行长久的发展和治理。礼治相对于法治来说，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和情，中国是讲究人

情的社会，使被管理者长效的自觉地遵循规矩，远比一次惩罚的收益要高得多。 

5.4. 自治模式运行保障对策 

第一，稳定处于自治组织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老人”的素质水平和社会地位。拥有一定的势力并且

保持长久，才能确保其社会圈子的稳定，因为“老人”是这种基于信任机制的自治组织的基础。核心的

稳定才能给其社会圈子里的其他成员的社会信任做背书，才能逐渐扩大社交圈子，逐渐覆盖整个社区。 
第二，提高自治组织中次级成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立自治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自主治理的模式优于统一管理的在于效率和灵活性。因为自治组织成员将组织视为私的，愿

意为组织而争取利益，而不是将社区管理事物视为公的，有权利而无义务。有效的解决问题，永远是组

织存在的必要条件，才能赢得非成员的信任，愿意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形成信任之间的正循环。 
第三，以礼治为主导以法治为底线。在社区治理中大力倡导礼治，以居民的生活习惯和传统道德为

主导，尽量合理合人情，在熟人社会本就拥有一定的限制，居民因为一次违反道德的行为所带来的收益，

远小于这次行为损失的信任成本。再辅佐以礼治，可有效地解决社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以法治为底线。

倡导礼治而不代表放弃法治，将法律和明文规定作为社区治理最后的底线，以备不时之需。 

6. 结论 

中国在社会主义探索的过程中独有的单位制体制和其衍生出的单位制小区，在新时代面临基层治理

的问题，本文关注到单位制小区中独有的老人信任机制，这种机制既是目前单位制小区治理所面对的最

大困难，同时也是实现社区自治的良好契机。通过费孝通针对乡土社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抓住中国

乡土社会和单位制小区共同的特点，利用差序格局理论对单位制小区进行分析，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单

位制小区自治模式。通过对基于信任机制的自治模式的机构分析，提出保证自治组织稳定运行的建议，

包括稳定处于自治组织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老人”的素质水平和社会地位，提高自治组织中次级成员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礼治为主以法治为底线。 
综上所述，本文全面分析单位制小区管理困境，探索出了一种符合中国特有的社会学特点的单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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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自治管理模式。该模式所特有的长效性和灵活性，不仅解决了传统社区管理模式的效率低下问题，

还提升了单位制社区居民的参与度，调动了其积极性，提升了居民满意度，为解决现有的单位制小区管

理困境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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